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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变更公司全称并相应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中文全称拟变更为：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一、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全称的情况 

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弘业股份”）第十届董事会

第十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名

称并相应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公司拟将现有公司中文名称“江苏弘业股

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”，现有英文名称“JIANGSU HOLLY 

CORPORATION”变更为“SOHO HOLLY CORPORATION”，并修改章程如下： 

1.1 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四条  公司注册名称： 

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JIANGSU HOLLY CORPORATION。 

第四条  公司注册名称： 

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SOHO HOLLY CORPORATION。 

第十五条  公司设中共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公司党委），下设书记 1 名、副书记和党委

委员若干名，按党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任免。  

第十五条  公司设中共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公司党委），下设书记 1名、副书

记和党委委员若干名，按党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任

免。 

第一百一十七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、资产处置、

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保事项、委托理财、关

联交易的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重大投资项

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

第一百一十七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、资产

处置、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保事项、委

托理财、关联交易的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

序；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



批准。 

（一）对外投资（含委托理财、委托贷款、股权投资、

金融资产投资、固定资产投资等）：董事会具有单项投资

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的对外投资权限； 

...... 

（六）关联交易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行使关联交易决策权限。 

 

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一）对外投资（含委托理财、委托贷款、股权

投资、金融资产投资、固定资产投资等）：董事会具

有单项投资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的

对外投资权限； 

...... 

（六）关联交易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苏豪弘业股份

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行使关联交易决策权限。 

 

第一百三十五条 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列职

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党委

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； 

...... 

以上涉及关联交易的，按《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执行。 

.... 

第一百三十五条  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

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

党委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； 

...... 

以上涉及关联交易的，按《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

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执行。 

.... 

 

《公司章程》中其他条款涉及公司全称的表述，亦将相应进行修订。除上述

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本次变更公司全称并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全称的理由 

自 2010 年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弘业

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重组为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以来，苏豪控股集团积极推动集团

内子企业在管理、制度、发展战略、企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。作为苏豪控股集

团重要子企业之一，弘业股份积极融入集团管理架构，融合贯彻集团发展战略，

为进一步加强融合，双向提升苏豪控股集团和弘业股份的影响力，增强弘业股份

综合竞争力，公司名称拟由“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”更名为“苏豪弘业股份有

限公司”。 

本次变更公司名称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

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发展战略未发生重大调整，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



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、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

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全称的风险提示 

本次变更公司名称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在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，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。本次公司名称变

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合同的效力。公司更名前的债权、债

务关系，均由更名后的公司承继。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后，公司将对相关规章制度、

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，一并进行相应变更或登记备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25 日 


